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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龙湾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鹿城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温州佳合标准化信息技术事务所、温州市质量技术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艳丽、高双双、张崇华、虞海丹、张聪、金爱蝶、卢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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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房  配置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办公用房配置管理的基本要求、功能分类、配置标准、配置方式、面积测量和信息化

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党政机关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的配置管理。其他类别事业单位可参照执

行。 

注： 党政机关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986.1—2000  房产测量规范  第1单元：房产测量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办公用房 

党政机关占有、使用或者可以确认属于机关资产的，为保障党政机关正常运行需要设置的基本工作

场所，包括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 

4 基本要求 

办公用房配置遵循依法合规、科学规划、规范配置、有效利用、厉行节约等原则，应由本级办公

用房主管部门统筹配置。 

办公用房配置应依据编制定员从严核定面积。 

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应按使用面积核定，附属用房应按建筑面积核定。 

5 功能分类 

办公用房按功能分为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附属用房，具体分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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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办公用房分类 

分类 主要功能 

办公室 单位领导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日常办公场所 

服务用房 
会议室、接待室、档案室、图书资料室、机关信息网络用房、机要保密室、文印室、收发

室、医务室、值班室、储藏室、物业及工勤人员用房、开水间、卫生间等 

设备用房 
变配电室、水泵房、水箱间、中水处理间、锅炉房（或热力交换站）、空调机房、通信机

房、电梯机房、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用房等 

附属用房 
食堂（包括餐厅、厨房）、停车库（汽车库，自行车库，电动车、摩托车库）、警卫用房、

人防设施等 

6 配置标准 

办公室 

6.1.1 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不应超过表 2的规定。 

表2 各级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 

类别 适用对象 
使用面积 

平方米/人 

市级机关 

市级正职 42 

市级副职 30 

正局（处）级 24 

副局（处）级 18 

局（处）级以下 9 

县级机关 

县级正职 30 

县级副职 24 

正科级 18 

副科级 12 

科级以下 9 

乡级机关 

乡级正职 24 

乡级副职 18 

乡级以下 9 

注1：市级机关副县级、科级直属机构、派出机构、事业单位按县级机关科级单位标准执行。 

注2：新迁入机关办公区的各级机关直属机构、派出机构、事业单位按表2的规定执行。 

 

6.1.2 办公室使用面积应按编制定员核定，挂职、借调、聘用等人员不应核定。机构改革过渡期内，

超编人员使用面积可按表 2规定核定。 

6.1.3 办公室使用面积应按单位级别及个人职务核定，与职级无关；只有职级但无职务时，使用面积

可按任该职级之前的最近职务核定。 

6.1.4 中层干部兼任党组（党委）成员应按一般工作人员职务核定其使用面积。 

6.1.5 单位领导人员可在核定的办公室使用面积内配备休息室。 

6.1.6 市级机关市级正职、县级机关县级正职（仅限党委、政府）可在核定的办公室使用面积内配备

不超过 6平方米的卫生间；其他职务人员不应在办公室内配备卫生间，已有卫生间其面积应计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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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积。 

6.1.7 个人专用的独立休息室、会客室、会议室等应计入其办公室使用面积。 

6.1.8 派驻纪检组人员的办公用房可纳入所派驻单位，统一进行核定。 

6.1.9 党委、政府发文成立的专班、临时机构及因审计、巡察等需要需临时入驻使用单位办公时，宜

合用入驻使用单位原有办公室或会议室、接待室等服务用房，特殊情况可使用同楼栋内其他单位服务用

房。 

服务用房 

6.2.1 服务用房使用面积应按编制定员核定，人均使用面积不应超过表 3的规定。 

表3 服务用房编制定员人均使用面积 

类别 
使用面积 

平方米/人 
使用面积取值说明 

市级机关 6～8 
200 人及以下取 8，400 人及以上取 6，多于 200 人少于 400人取值

用公式(1000-X)/100 计算确定 

县级机关 
6～8 

100人及以下取8，200人及以上取6, 多于100人少于200人取值用公

式(500-X)/50计算确定 乡级机关 

注： “X”表示单位编制定员。 

 

6.2.2 需在服务用房安排办公人员时，经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可计入服务用房使用面积。 

设备用房 

6.3.1 设备用房使用面积不应超过按编制定员核定的办公室和服务用房使用面积之和的 9 %。 

6.3.2 既有存量设备用房超出核定面积时，可继续按现状使用。 

附属用房 

6.4.1 食堂总建筑面积应按下列要求核定： 

a) 编制定员 100人及以下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3.7平方米； 

b) 编制定员超过 100 人的，超出人员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2.6平方米。 

6.4.2 停车库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核定： 

a) 汽车总停车位应依据城乡规划建设的相关规定； 

b) 自行车库的建筑总面积按 1.8 平方米/辆； 

c) 电动车、摩托车库的建筑总面积按 2.5平方米/辆。 

6.4.3 警卫用房建筑面积宜按警卫编制定员及武警营房建筑面积标准核定，人均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25

平方米。 

6.4.4 人防设施应按国家人防部门规定的设防范围和标准核定，在平时可兼作地下车库、物品仓库等

使用。 

6.4.5 既有存量附属用房超出核定面积时，可继续按现状使用。 

7 配置方式 

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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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应依据办公用房整体情况和使用单位需求，对办公用房进行统筹调剂。 

7.1.2 使用单位有办公用房需求时，应先在本单位现有办公用房中进行调剂。当本单位现有办公用房

不能满足需要时，可提出申请，由办公用房主管部门按照集中、就近、适用原则，从现有办公用房资源

中调剂。 

7.1.3 使用单位出现下列情况时，可申请调剂办公用房： 

a) 机构增设、编制增加； 

b) 现有办公用房存在安全隐患； 

c) 现有办公用房因办公环境、资产类型等原因不适宜再作为办公使用的； 

d) 使用单位现有办公用房无法保障本级党委、政府发文成立并由组织部门抽调人员的专班、临

时机构等办公用房需求时； 

e) 其他因特殊原因需配置办公用房的。 

7.1.4 使用单位申请调剂办公用房时，应按下列程序办理： 

a) 申请：使用单位结合自身需求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办公用房调剂需求及书面申请，申请内容

包括现有办公用房概况、编制定员、申请理由及申请调剂的办公用房类型与面积（申请表样

式参照表 A.1），并附使用单位“三定”规定、现有办公用房使用报表等资料； 

b) 初审：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1) 初审通过，发函并提交申请材料至同级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审核； 

2) 初审不通过，退回材料并告知理由。 

c) 审批：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1) 审核通过，制定调剂方案，发布调配使用函并组织调剂； 

2) 审核不通过，退回材料并告知理由。 

7.1.5 申请办公用房调剂应按图 B.1的规定流程执行。 

置换 

7.2.1 置换旧房应由使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行政主管部门初审通后报本级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办

公用房主管部门应会同本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同级政府审批。 

7.2.2 置换新房时，应严格按建设审批程序执行。 

7.2.3 置换办公用房时，应按规定组织资产评估。 

7.2.4 使用单位应将置换所得超出面积标准的办公用房，交办公用房主管部门进行统一调剂。 

7.2.5 使用单位不应以置换名义量身打造办公用房，不应以未使用政府预算建设资金、资产整合等名

义规避审批。 

7.2.6 办公用房置换应按图 C.1的规定流程执行。 

租用 

7.3.1 无法以调剂或置换方式解决办公用房时，可采用市场租用方式。 

7.3.2 使用单位申请租用办公用房时，应按下列程序办理： 

a) 申请：使用单位结合自身需求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租用书面申请（申请表格式参照表 D.1），

申请内容包括现有办公用房概况、编制定员、申请理由、申请租用办公用房的类型、地址及

面积等，并附使用单位“三定”规定、现有办公用房使用报表等资料； 

b) 初审：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后发函并附申请材料至本级办公用房主管部

门； 

c) 核准：本级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对租用办公用房的必要性进行审核并对面积进行核定，符合要

求的，出具核准租用书面意见；不符合要求的，应退回材料并告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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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实施：根据核准租用书面意见，使用单位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核安排预算后，与租赁方签订租

赁合同并报本级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备案。 

7.3.3 出现有多家使用单位同时申请租用的，且需求可以统筹时，可由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制定统一

租用方案，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核安排预算并与租赁方签订租赁合同，统一支付租赁费用后，再行分配。 

7.3.4 统一租用的物业费、水电费等应由各使用单位支付。 

7.3.5 租赁合同到期需要续租时，应提前 3个月向本级办公用房主管部门提出续租申请办理。 

7.3.6 办公用房租用应按图 E.1的规定流程执行。 

建设 

7.4.1 办公用房建设可包括新建、扩建、改建、购置。 

7.4.2 无法通过调剂、置换、租用等方式解决，或者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等特殊情况的，可采取

建设方式解决。 

7.4.3 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应从严从紧控制办公用房建设。 

7.4.4 办公用房建设申请单位应按下列要求办理并完成审批后方可进行办公用房建的建设： 

a) 市级党政机关的办公用房建设由市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报省政府审批； 

b) 县本级党政机关的办公用房建设由县（市、区）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报经市政府审核通过后，

报省政府审批； 

c) 县级党政机关直属单位和乡镇（街道）党政机关的办公用房建设由县（市、区）政府提出书

面申请，经市级发展改革部门报市政府，由省政府委托市政府审批； 

d) 各级党政机关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建设由

行政主管部门核报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 

8 面积测量 

使用面积 

8.1.1 测量设备 

分度值不低于1 mm的激光测距仪。 

8.1.2 测量要求与方法 

使用面积测量要求与方法按下列的规定进行: 

a) 宜将使用面积测量划分为便于测量计算的区域，测量的数据按相同尺寸以不同测量点二次测

量数据的平均值为准； 

b) 内墙间距离测量应与有无地脚线无关； 

c) 办公室内有立柱时，计算使用面积应扣除立柱所占地面积； 

d) 靠墙有固定柜子的，应从柜子靠墙内板处起测； 

e) 室内有飘窗的，依据原始建筑结构，应从飘窗一侧的内墙起测； 

f) 办公室内有阳台时，应按下列要求计算： 

1) 封闭式阳台面积全部计入办公室使用面积； 

2) 未封闭式阳台按一半面积计入办公室使用面积。 

8.1.3 测量结果计算 

办公室使用面积以各划分区域测量面积进行累计，计算结果精确到 0.1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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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可依据房产图上标明的面积进行核定或按GB/T 17986.1—2000中第8章的规定进行。 

9 信息化管理 

办室用房主管部门应开展信息化建设及管理，建立实施信息化管理制度，其中包括档案分类、归

档范围及保管期、资料收集、档案整理和保管、电子档案管理、查询等。 

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应依托办公用房信息化管理平台进行管理，包括房产信息、配置管理等。 

使用单位应在信息化管理平台上录入房间、人员、维护等信息，实时更新办公用房的使用情况，

并在平台上进行更新确认。 

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应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对配置管理情况进行统计，并报关相关部门。 

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应做好办公用房使用管理有关档案的归集，宜开展纸质档案的电子化并上传信

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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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办公用房调剂申请表 

办公用房调剂申请表参照表A.1。 

表A.1  办公用房调剂申请表 

使用单位 

（盖章） 
 单位性质  单位级别  

现有办公用房概况  

编制定员  

申请理由  

申请调剂的办公用

房类型与面积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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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办公用房调剂流程图 

申请办公用房调剂流程应按图B.1的规定执行。 

 

图B.1  申请办公用房调剂流程图 

 

 

使用单位提出申请 

办公用房主管

部门审批 

行政主管部门 

初审 

组织调剂 

不通过 

不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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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办公用房置换流程图 

申请办公用房置换流程应按图C.1的规定执行。 

 

图C.1  申请办公用房置换流程图 

 

置换旧房 

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置换新房 

使用单位提出申请 

行政主管部门初

审 

不通过 

退回材料并告知理由 

通过 

按建设要求 

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发

展改革、财政部门会审 

通过 

不通过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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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办公用房租用申请表 

办公用房租用申请表参照表D.1。 

表D.1  办公用房租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单位性质  单位级别  

现有办公用房概况  

编制定员  

申请理由  

申请租用的办公用

房类型与面积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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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办公用房租用流程图 

申请办公用房租用流程应按图E.1的规定执行。 

 

 

图E.1  申请办公用房租用流程图 

 

 

 

本级办公用房主

管部门核准 

统一租赁 自行租赁 

使用单位报财政预算，实施租赁 

使用单位提出申请 

行政主管部门初

审发函 

通过 

报本级办公用房主管部门备案 

办公用房主管理单位出具租用

方案，报财务预算，实施租赁 

分配、使用 

不通过 

不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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